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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鍾佳濱、許智傑、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9人，鑑於近年民眾對民意代表問政品質要求已提升，選民服務樣態亦龐雜多元，尤其非直轄市民意代表需服務之選區範圍廣大，公費助理負擔之工作量也同時加重。再者，現行地方民意代表公費助理補助費採總額制，無法反映物價上漲，也難以藉由調薪留才及攬才，不利於維持地方自治之監督效能。爰提出「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法規設定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助理補助費總額上限為八萬元，卻需支應最多四名公費助理之薪資費用，平均每人只能領得二萬元，不但低於111年起適用之勞工基本工資25,250元門檻，且相較於直轄市議員之上限二十四萬元，聘用公費助理至八人，平均每人可領得三萬元之條件，相差甚遠，顯失公平。

二、公費助理補助費係民意代表對公費助理薪資支出之補助，現行規定採總額制，使公費助理薪資調漲空間有限，不但無法反映物價上漲，也難以對年資較長者加薪，不利於留才與攬才，故應建立調漲機制。

三、因此，本案修正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六條第二項，將縣（市）議員公費助理補助費提高至每人每月十二萬元，同時增訂第三項，參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建立補助費調漲機制，提供法源依據給予內政部調整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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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六人至八人，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二人至四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新臺幣二十四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新臺幣十二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新臺幣八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前項補助費，每四年得調整一次，由內政部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調整。
	第六條　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六人至八人，縣（市）議會議員每人得聘用公費助理二人至四人，公費助理均與議員同進退。

前項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二十四萬元。但公費助理每人每月支領金額，最多不得超過新臺幣八萬元，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新臺幣八萬元。公費助理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其相關費用，由議會編列經費支應之，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酌給春節慰勞金。
	一、鑑於現在資訊發達，公民意識抬頭，民眾對民意代表問政品質要求標準相較過去已提升許多，且選民服務樣態日漸龐雜，尤其非直轄市民意代表需服務之選區範圍遼闊，服務內容更加多元，使公費助理負擔之工作量同時亦加重。

二、現行法規設定縣（市）議會議員每人每月助理補助費總額上限為八萬元，卻需支應最多四名公費助理之薪資費用，平均每人只能領得二萬元，不但低於111年起適用之勞工基本工資25,250元門檻，且相較於直轄市議員之上限二十四萬元，聘用公費助理至八人，平均每人可領得三萬元之條件，相差甚遠，顯失公平，爰修正本條第二項規定，將縣（市）議會議員公費助理補助費提高為每人每月十二萬元。但為避免支給浮濫，仍應受公費助理每人每月不得超過八萬元之限制。

三、本條第三項新增。

四、公費助理補助費係民意代表對公費助理薪資支出之補助，現行規定採總額制，助理間之薪資具有排擠效果，使得公費助理薪資調漲空間有限，不但無法反映物價上漲，也難以對年資較長者加薪，不利於留才與攬才。因此，參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增訂本條第三項，授權內政部得以每四年為單位，視物價指數成長率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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